
新高中中國語文課程 
問與答 

 
 

1. 新高中課程取消中國語文及文化科，是否表示中華文化教學不再受重視？ 

‧ 新高中課程取消中國語文及文化科，並不表示中華文化教學不再受重

視。 

‧ 事實上，課程發展議會自 2001 年編訂《中國語文課程指引(初中及高

中)》，明確訂定中國語文課程的學習內容為九個學習範疇，包括閱讀、

寫作、聆聽、說話、文學、中華文化、品德情意、思維和語文自學。 

‧ 新高中課程仍然以這九個範疇作為學習內容，中華文化的學習會滲透於

中一至中六六年的學習中，相比中國語文及文化科兩年的學習，學習內

容更豐富，更全面。 

‧ 新高中中國語文課程中的中華文化學習主要通過經典範文閱讀、文化專

題探討、廣泛閱讀學習。 
 

2. 普通話的學習，在新高中中國語文課程中是怎樣處理的？ 

‧ 普通話已於 1998 年開始成為小學至初中的核心課程，學生從小學一年

級起學習普通話，到中三已經九年，在高中階段如仍需要在普通話方面

作增潤學習，可修讀選修單元如「普通話傳意與應用」、「普通話與表演

藝術」。 

‧ 如仍需要作保底學習，則可利用其他學習經歷的空間作輔導安排。 
 

3. 新高中中國語文課程與現行課程有甚麼同異之處？ 

‧ 新高中中國語文課程建基於現行課程(2002 年開始實施)而設計。現行的

高中課程自 2005 年起在中四級實施，2007 年舉行第一屆新修訂課程「香

港中學會考」。新高中中國語文課程的學習、教學和評估，例如課程組

織、能力導向教學，以至公開評核的模式，均盡量承接、沿用現行課程

的做法。 
‧ 新高中中國語文課程分必修及選修兩部分。必修部分約佔本科課時的三

分之二至四分之三，選修部分約佔本科課時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。必

修部分由中四貫串至中六；選修部分則由中五開始。 

‧ 必修部分體現本課程的基礎性。貫徹現行課程的精神，採納該課程的設

計模式，而學習要求將會因應新高中學生的能力水平，作適度調整。 

‧ 選修部分以必修部分的學習為基礎，是必修部分的延伸和發展，體現課

程的選擇性。學校可以開設課程建議的選修單元，也可按實際情況自行

擬訂單元。建議學生在學校開設的單元中選修三至四個，其中一個可由

學校自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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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新高中課程是否取消範文教學？ 

中國語文課程向來重視範文教學，以往的課程如是，現行課程如是，新

高中課程也如是。現行課程與新高中課程並非取消範文教學，而是不由

課程指定課文。以往的課程設「指定篇章」，數量有限，範圍較窄，未能

適應時代的需要。現代學生思想要與時俱新，必須廣泛閱讀，積累語文

材料，豐富語文素養，運用起來，才能得心應手；所以現行課程與新高

中課程均開放學習材料，不設「指定範文」，讓學生能涉獵古今，兼收並

蓄。 
 

5. 新高中課程是否不要求學生背誦？ 

新高中課程鼓勵背誦優秀的學習材料。閱讀、寫作、聆聽、說話的「教

學原則」第(4)條明確指出：「記憶是運用語文能力的先決條件，有利於理

解和培養語感，有助於把知識轉化為能力。對優秀學習材料反復誦讀，

以至背誦，是提高語文能力的有效方法。背誦有不同形式，如全篇背誦、

片段背誦、名言警句背誦等。教師宜因應學生的學習需要和效益，選擇

適量的優秀作品，鼓勵學生背誦。」 
 

6. 如何在高中整體教時的 12.5-15%裏兼顧讀、寫、聽、說、綜合之教學以及校

本評核中的閱讀匯報和語文活動匯報？ 

‧ 中國語文的學習，應以讀寫聽說為主導，帶動其他學習範疇。各學習範

疇的學習，應有機結合，而不應孤立割裂。這樣，既有效，又省時。如

培養學生議論的能力時，可組織多樣化的語文活動，兼顧閱讀、寫作、

聆聽、說話、文學、中華文化、品德情意、思維和語文自學各範疇的學

習：閱讀古今中外文質兼美的經典議論文、報章的社論社評、雜誌的專

題討論等，通過範文，學習有效的議論方法，提高思維能力，並吸收學

習材料中的文化養分；例如舉辦以「安樂死」為主題的辯論活動，除了

提高聽說、議論、思維能力，還能通過廣泛搜集資料，培養語文自學能

力；通過對「安樂死」的探討，培養尊重別人、寬大包容、仁民愛物的

思想情操。 

‧ 校本評核的要求並非課程的外加部分，而是日常學與教的必備項目。閱

讀匯報和語文活動匯報不應該對課時構成太大的壓力。新高中課程鼓勵

學生多閱讀，並希望學生透過參與各種語文活動，豐富語文學習經歷，

提高語文能力和學習語文的興趣。閱讀匯報和語文活動匯報是學校應有

的慣常活動，可讓學生通過匯報，分享閱讀和參與語文活動的心得和體

會，彼此促進，共同提高；同時，通過這些匯報活動，也能提高學生的

聽說能力，可謂一舉數得。 

‧ 教師宜整體規畫學校的高中課程，分配好各種語文活動所需要的教學時

間；設計綜合性的語文活動，同時培養學生的各種語文能力，節省課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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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 校本評核（必修部分及選修部分）與公開考試的關係怎樣？如何調整校本評

核的分數？ 
 

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所評核的內容配合本課程的宗旨、學習目標及學習成果。

校本評核（必修部分及選修部分）和公開考試均是公開評核的組成部分，二

者結合能較全面地評核學生的學習表現，提高評核的效度。調整校本評核分

數的方法是以學校作為調整單位，將該學校考生在公開考試的成績，與其他

公開考試成績相若的學校比較後，調整學校評分的寬嚴。調整後，學校所評

的考生先後次第不會改變。此機制有助消弭學校間評分的寛緊差異，並能反

映考生整個學習階段的表現，為一個可取與較為廣泛使用的方法。 
 

8.  校本評核的必修部分跟現行中學會考的校本評核有何異同？ 
 

相同處為評核的項目基本不變，即仍然包括閱讀活動、日常課業及其他語文

活動兩大類；不同處為佔分比重略為調低，由佔全科總分的 15%改為佔 8%。 
 

9. 如何處理重讀生、夜校生及自修生之校本評核？ 
 

於全日制日校（亦包括正式開辦本課程的夜校）重讀之學生，須按本科所訂

校本評核要求，於重讀的一年由校內任課老師評核，然後由任課教師向香港

考試及評核局提交分數。重讀生所得分數將依比例倍算，作為兩學年的全部

校本評核成績。考生以自修生名義報考，由於不會有任課教師進行校本評

核，故予豁免；此類考生只計算公開考試的部分而不包括校本評核的部分。

有關情況將在該等考生的證書上清楚註明。 

 

10. 課程發展處會否為每一個選修單元設計示例？這些示例何時面世？ 
 
課程發展處正積極發展各個選修單元設計示例，並由 2006 年底開始陸續發

放，供教師參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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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新高中中國語文課程的師資培訓何時開展?內容包括甚麼? 

‧ 新高中中國語文課程將會為教師提供一系列的專業發展課程，內容包

括： 

 十五小時的在職教師專業發展課程 

1. 課程詮釋 

2. 學習評估 

3. 課程知識增益、學與教策略 (選修單元) 

 專題工作坊 

 專題研討會及經驗分享會 

 

‧ 課程發展處於 2006 年 7 月及 2007 年 5 月開始分別舉辦十五小時的「課

程詮釋」及「學習評估」課程；而各個選修單元的十五小時專業發展課

程，亦於 2007 年 7 月開始陸續舉辦。 

 

12. 新高中課程的「選修部分」是新增的部分，課程發展處對教師有甚麼支援措

施？ 

課程發展處將提供的支援，包括： 

‧ 選修部分學習單元設計示例 

‧ 在職教師專業發展課程(每個選修單元 15 小時) 

‧ 專題工作坊 

‧ 專題研討會(如「小說與文化」、「名著與電影對讀」) 
 

13. 如何保障選修部分的教學素質，尤其是自擬單元？ 

‧ 課程發展議會編訂《新高中課程及評估指引》，訂定課程的學習目標 

‧ 每個選修單元均列明學習目標、學習重點、學習成果、學習評估建議 

‧ 設計選修單元示例，供教師參考 

‧ 提供充足教師專業發展機會 

 

 
 
更新日期:2008 年 10 月 27 日 
 
 
 


